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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代 之 前 家 、 户 及 其 功 能 异 同 探 讨
———基于制度的分析

王跃生

摘 要: 中国近代之前，家、户名称相异，其内容和功能则相同、相异并存。一般

而言，民众家载于户籍之上即为户。唐宋之前，在基层社会管理网络构建上，政府多以

“家”为基本单位。宋之后，家户一体、家户并用、家户互代的制度性规定成为趋向，

表明二者内容的一致性增强。就家、户成员范围来看，较多地表达将家人范围限定于亲

子、夫妇、兄弟等具有血缘、姻缘等关系的近亲上，或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展，而不包括

非亲属。但唐朝将共同生活的非亲属甚至奴婢也纳入 “家人”之中，这实际是为了强

化户主、家长对其约束责任，他们只能被视为准家人。关于户成员，既有将所有亲属和

非亲属登记在册的做法，也有仅以男性成员或男丁为登记对象的做法。家、户成员的规

模，按照多数王朝的制度规定，二者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民众出于对利益的保

护，寻求庇荫、隐冒和申报户口时故意漏口的做法甚多，尤其是赋役繁重时代; 特权阶

层庇荫亲属、隐占佃户行为也非个别现象，因而家大于户和户大于家两种情形均存在。
故此，借助不同时期户口数量认识家庭规模和结构时需特别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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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代而言，由具有血缘、姻缘和收养关系成员形成的居住和生活单位以家庭称之，而户籍

上所登记的家庭则以户、家户和家庭户称之①。中国当代 “家庭”这一概念近代之前多被称为

“家”，当代的户、家户和家庭户近代之前亦多称之为 “户”。那么，历史上家与户之间的本质区

分是什么? 有哪些联系? 功能异同何在? 对此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认识当时的家、户成员构成

和规模状况，而且可以加深对家、户与社会变迁关系的认识。

一、家、户概念的一般性认识

要想对家、户异同做出区分，应从彼此字面含义、成员范围和实际功能等方面去认识。许慎

《说文解字》 ( 第七卷上) 对家的解释是: 家，居也。《尔雅》言: 户牖之间谓之扆，其内谓之

家②。由此可见，家为居住场所，其位置处于户之内。若结合古人对 “户”的定义，家与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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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则更为明确。许慎《说文解字》谓: 半门曰户①。按照《六书精薀》 ( 见 《康熙字典》卯集

中) : 户为“室之口也”。凡室之口曰户，堂之口曰门。内曰户，外曰门。一扉曰户，两扉曰门。
以上定义将家、户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呈现出来。家是人的居住场所 ( 这些人无疑以具有血缘、
姻缘等关系的成员为主) ，户则是家之门或家人进出之口。二者有联系，却有空间位置上的不

同。或者说，家、户组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生活、居住单位。
然而，后世家、户的含义被扩展了，特别是户由原来的 “门户”而有了家的含义，这使家、

户之间的差异模糊了。此种现象可以说从先秦至明清一直存在。那么，两者的差异究竟在哪些方

面? 当代学者对历史上家、户关系和差异的研究不多，但有一些初步认识。张国刚认为，中国历

史上“家”的含义主要有两个: 一指同居共爨的血缘、亲缘或姻缘关系组合的社会单元; 另一

指关系密近的家族共同体。户大体是一个行政概念，是政府管理人口登记的一个单元②。他将

家、户作了简单划分，即家是私人生活单位，户则是政府管理单位。那么，近代之前家户之间的

差异是否像现在的家庭与户一样明确? 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李伟认为: 古代中国的家与户意

义相近，故家与户常并用，称作“家户”。但二者并不总是完全等同。户在传统法律中的一个重

要体现是明确户主身分。家有家长，户有户主③。家户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过，这些认识

仍不是很清晰的。
在笔者看来，即使就微观意义的家 ( 血缘、姻缘和收养关系成员所组成的居住和生活单位)

和户的异同及功能，目前的研究也显得薄弱。本文将主要借助文献表达对此进行辨析，重要的是

弄清不同时期家、户的联系和区别。无论家还是户，它们都是与家庭有关制度规定和约束的产

物。我们对家、户同异和功能的探究也主要基于制度性资料。

二、家、户之同

( 一) 家、户相同之义的几种表达

1． 在说明民众居住单位时，家、户被作为含义相同的量词来使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

表》载: 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④。这里的家、户均被视为功臣列侯所占有

并役使的民众生活单位，两者没有实质区别。《后汉书·东夷传》载当地部落构成和规模时言:

大者万余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间⑤。此处的户、家有相同含义。 《晋书·范汪传附子宁

传》: 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⑥。明朝都御史陈瑛曾就钞法上奏指出: ……天下人民

不下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诚令计口纳钞食盐，可收五千余万锭⑦。以上引文中的户、家

为意义相同的量词，这种表达方法从秦汉到明清均在使用。
2． 家、户直接并用。这多出现在官员的对策、谏言中。东汉顺帝时郎顗在对策中言: 数年

以来，谷收稍减，家贫户馑，岁不如昔⑧。三国吴贺邵曾进谏末帝孙皓: 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

罢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严法峻刑，苦民求办。是以人力不

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和气⑨。这些表述将家、户均视为百姓的生活单位。至于民间社

会普遍流行的“家喻户晓”等习惯用法更表明二者有相同含义。
3． 家、户对应使用。汉语文字，特别是古汉语语句表达常使用对偶方式，以此显得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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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家、户两个概念就常以对偶形式出现，其指代意义相同。比如，晋朝嵇含曾为弘农王粹豪

宅作赞，辞中有“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①。南朝宋周朗上书有言: 今宜家宽其役，户

减其税②。北魏官员崔楷上疏奏冀、定等地因洪水泛滥，当地百姓 “户无担石之储，家有藜藿之

色”③。宋朝两浙旧募民掌榷，雍熙二年太宗下诏曰: “有司请罢杭州榷酤，乃使豪举之家坐专其

利，贫弱之户岁责所输，本欲惠民，乃成侵扰。宜仍旧榷酒，罢纳所均钱。”④

( 二) 家载于户籍之上即为户

当政府希望或要求所有民众把共同居住和生活单位成员均上报官府、登录于户籍上时，家、
户的人口信息应该是一致的。近代之前多数王朝要求民众将本家 “大小男妇”一律上报登记，

因而从制度上讲，家、户人口特别是具有血缘、姻缘和收养关系成员数量应该是一致的。当然，

实际落实中则并非如此，这是另一回事，后文将要谈到。
( 三) 家、户均为基层社会的最小管理单位

近代以前，中国地方正规官僚机构建立于县一级，县以下则为官方督导所建立的不同形式的

乡里、坊巷组织，家、户为其构成基础。当然，有些时期以家为单位，有些时期以户为单位。
五代后周时实行村团制，显德五年十月诏令: 诸道州府，令团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

每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 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 仍每及

三载，即一如是⑤。按照这一政策，户、家具有相同含义。在笔者看来，唐、宋以后，家、户在

基层社会管理中合一的趋向比较突出。这也是家、户内容一致性增强的表现。唐令: 诸户以百户

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邻为保。每里设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

驱赋役⑥。这一规定中，户、家并用，总体上以户作为组成 “里”的单位，而最基本单位却是

“家”。这种一致是二者含义相同的表现。宋代王安石变法之后实行保甲制，根据这一制度: 畿

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⑦。有自外入保者，收为同保，户数足则附

之，俟及十家，则别为保，置牌以书其户数姓名⑧。可见，家、户作为保甲管理体系中的组成单

位，没有不同。此外，政府令州县坊郭择相邻户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为甲头，督输税赋苗

役，一税一替⑨。这都表明，宋代保甲制度推行时期基层社会户与家具有相同含义。
元代的最基层管理组织为 “社”: 诸县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为一社。无论何种身份的家庭

“并行入社”。然后由社众 “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立为社长”瑏瑠。我们认为，作为

“社”组成单位的家与户是相同的。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诏令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

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瑏瑡。此处

的户与家有相同之义。王阳明在南赣地区督编十家牌: 每家各置一牌，备写门户籍贯，及人丁多

寡之数，有无寄住暂宿之人，揭于各家门首，以凭官府查考瑏瑢。福建地方: 凡一社之内，一家为

一牌，十牌为一甲，甲有总。十甲为一保，保有长。为保长者，专一倡率甲总防御盗贼，不许因

而武断乡曲瑏瑣。十家共置一大牌，照式开写。日轮一家当甲总，沿门晓谕，因而审察各家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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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面目生疏之人、踪迹可疑之事，及违条约不听劝谕者，即行报官究治。或有隐匿，十家连

罪。① 应该说，十家牌与赋役黄册中里下十户所组成的甲是有联系的，当然两者的职能有别，前

者为赋役征派，后者重在治安维护。后者中的“十家”沿用了前者中的“十户”，可以说，两者

中的“户”和“家”是相通的。
清代保甲制的组织结构则借鉴了明朝王阳明的做法: 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

甲立一保长，给印牌一张，备数姓名丁数，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②。于成龙任职地方时

所订“弥盗条约”中有: 十家各开男妇年龄，自祖父母及本身妻妾至子孙妇女与同居叔侄、亲

戚并婢仆等人口，作何生理，尽数开立门单甲与甲长，不许遗漏，以便认识稽查③。保甲编审中

家、户并用，可见二者均被作为民众共同生活的基本单位。更重要的是，清代保甲门牌中所登录

的人口信息成为政府编审和汇总人口数量的基础。
( 四) 户主与家长含义相同之处

家、户均有主事之人，多称之为家长和户主。在官方法律和政令中家长与户主有相同之处。
唐代，“凡是同居之内，必有尊长”④。尊长一般情况下即是户主。按照开元二十五年户令:

“诸户主皆以家长为之”⑤。唐律: 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 无课役者，减二等; 女户，又减三等

( 谓一户俱不附贯。若不由家长，罪其所由。即见在役任者，虽脱户及计口多者，各从漏口法) 。
疏议言: “若不由家长”，谓家长不知脱户之情，罪其所由，家长不坐⑥。清代时户之长也称之为

家长。笔者从河北省档案馆查到光绪年间永安堡保甲户口册，具体认识其形式和内容:

本村共计十三牌一百三十六户。其中:

第一牌 第一户 牌长 周廷辅 年 53 岁，生业 匠，种地 5 亩。
男大 2 名，小 1 名; 女大 2 口，小 无。雇工 无，寄住亲友 无。

……
第十户 家长 周廷汉 年 36 岁，生业 能，种地 35 亩。

男大 2 名 小 1 名; 女大 3 口，小 2 口，雇工 无，寄住亲友 无⑦。
可见，保甲户籍册中以 10 户为一牌，每牌首列牌长，其他户首列家长。家长要注明姓名、

年龄、生业、家庭耕地数。此外，家庭成员分男女大小名口及数量，男为名，女为口。家庭雇工

单独统计，若有寄住人口也须写明。
至近代，清朝光绪三十四年 ( 1908 年) 《调查户口章程》第十二条规定: 户主指现主家政

者而言⑧。清末宣统三年《户籍法》第 101 条规定: 因继承宗祧而成为户主者，须于一月内呈报

于户籍吏; 第 106 条，因分家而成为户主者，须于十日内呈报户籍吏⑨。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法

律，其对户主的规定更为细致。当然，近代之前家长较户主之义更广泛。他们可以是奴婢的主

人。明清时期这种表达更普遍，并且体现在法律条文中。凡祖父母、父母故杀子孙及家长故杀奴

婢图赖人者，杖七十，徒一年半。若婢背家长在逃者，杖八十; 因而改嫁者，杖一百，给还家

长。瑏瑠 清朝将这一规条继承下来。不过，在平民家庭，户主、家长地位的一致性是主流。但应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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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档案馆藏: 《永安堡保甲户口册》，卷宗 655-1-1217。
张庆五辑: 《旧中国户籍法规史料》 (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包头市公安局印，1986 年，第 92 页。
《旧中国户籍法规史料》，第 13 页。
《大明律》卷 19，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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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一些宗族将族长以家长之名称之①，这实际是把同祖之族人视为一家，具有管理之责者被作

为家长，实际是大家长，它与法律意义和民间习惯上的家长是不同的。

三、家、户之异

从本质上讲，家、户既然名称相异，就表明两者存在差别。近代之前家、户既有被混合使

用、具有一致性的情形，也有将二者区别使用的状况。我们认为，弄清其差异并做出解释，有助

于正确把握、理解和使用不同时期涉及家、户的文献，还原二者的实际状态。
( 一) 从语义上看二者的差异

就语义本身看，家、户具有空间位置之别。前面对此已有说明，这里再从文献中家、户本义

进行区分。
西汉末年，南阳太守郭钦、兖州刺史蒋诩因 “王莽居摄”，“皆以病免官，归乡里，卧不出

户，卒于家”②。这里的“户”为门户，“家”则为与家人所组成的生活单位。东汉末三国初巨

鹿人张臶“笃学隐居”、“以道乐身”，故世后，广平太守要求当地县官“遣吏劳问其家，显题门

户，务加殊异，以慰既往，以劝将来”③。此处的户也是门户，家则有家人之意。
( 二) 从功能看家、户的差异

1． 家的功能

家是基层社会或组织形成的基本单位。家作为民众具体的生活载体，可谓真实地存在于一

地。而单个或独立的家庭单位很难长期孤立于世，它要与血缘亲属和非血缘邻居聚集成村落、坊

巷等，进而形成相助、交换等关系。近代之前的各个历史时期，政府在县以下督导民众建立官督

民理的多个层级单位。家是这些民间组织的形成基础。在社会治安维护上，各家具有相互监督之

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家为单位形成的民间社会组织网络在宋金之前比较突出，尤其是唐朝

之前。
周代，基层社会的组织层级为: “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

五州为乡”④。
秦和西汉则有什伍之制。至东汉，政府仍实行“什主十家，伍主五家”⑤ 的政策。
晋朝: 五家为比，使之相保⑥。这是对《周礼》精神的继承⑦。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给事中李冲上书建议设立三长制，被采纳。其意为: 五家立一邻长，

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⑧。北齐令人居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⑨。
隋朝文帝称帝后颁发新令: 五家为保，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

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瑏瑠。
唐代以后以家和五家为基层社会基本管理单位的做法开始减少。当然，唐代尚处于此项制度

变革的过渡期。如前述，唐令规定: 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邻为保。每里设

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瑏瑡。这一制度中，户、家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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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春孙氏家范》: 宗族必立一家长，以率一族之众。载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
(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4 页。
《汉书》卷 72，王贡两龚鲍传。
《三国志·魏书》卷 11，管宁传。
《汉书》卷 24 上，食货上。
《后汉书》卷 128，百官 5。
《晋书》卷 14，地理志上。
《周礼》卷 10，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 五比为闾，使之相受。
《通典》卷 3，食货。
《文献通考》卷 12，职役。
《通典》卷 3，食货。
《文献通考》卷 12，职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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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隆兴年间实行的村疃管理制度为: 五家相比，五伍为保，十大保为都保，有保长有都副

保正……户则以物力之高下为役次之久近①。南宋人所撰 《州县提纲》“户口保伍”条中有: 须

令诸乡各严保伍之籍。如一甲五家，必载其家老丁几人，名某，年若干; 成丁几人，名某，年若

干; 幼丁几人，名某，年若干。凡一乡为一籍，其人数则总于籍尾。有盗贼则五家鸣锣挝鼓，互

相应援，或遇差役起夫，水旱赈济，皆可按籍而知。金朝亦曾令民以五家为保②。
由此可见，宋金以前，按照政府要求，家、邻是基层社会组织格局的第一或基本环节。其对

民众的管理和相互制约功能就此显示出来。根据唐律: 诸强盗及杀人贼发，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

其主司。若家人、同伍单弱，比伍为告③。可见，这一组织是有具体职能的。
上述以家为基础所编织的基层社会网络服务于政府具体的社会管理和控制目标，维护治安、

抑制违规是其主要功能。家被作为民间聚落中具有相互制约作用的单位。一旦某家有违法之举，

其他家则要受连坐之罚。此外，处于边地的居民点组织还具有防御功能。西汉景帝时晁错上书指

出: 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④。当然有些朝代也赋予其征派或督催赋

役的功能，如北魏的“三长”和唐代的里长等。整体看，这一基层制度的治安功能更受重视。
那么，是否可以户取代家作为政府实施民间社会管理的基本单位呢? 我们知道，从理论上

讲，所有户登记在册籍之上，处于政府掌控之下，它是可以承担这一使命的。但这一组织格局更

强调以居住上相互为邻、且真实存在的百姓居住单位 “家”为依托。户籍上的 “户”虽然也可

以按照居住顺序编排册籍，但与真实居住的邻里相比还是有区别的。不过，更重要的是，当时政

府赋予户籍上“户”的主要功能是摊派赋役，藉此维护治安秩序则在其次。正如前言，宋金之

后，政府对基层社会组织的管理出现了将家户并列使用或将二者视为互为替代的民间最小管理单

位的情况。
2． 户的功能

政府对民众居住和生活单位的管理形诸户籍，户成为 “家”的登记单位。或者说，户是政

府对家庭人力 ( 人口数) 和物力 ( 财产状况) 的一种掌握方式。家这种私人生活单位若进入政

府管理体系中就变成了户。从这一点看，户是家的户籍体现。实际上，它比家成员的边界更为清

楚。家庭成员被登记在政府所建立的户籍之上，成为政府征派赋役的依据，也是政府掌握全国和

地方家庭数量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人口数据只有户数，而无家数。具体来看，户的功

能体现在以下方面。
( 1) 户及其户籍是政府掌控一国一地人口的基本依据。在户籍管理体系下，各个纳入管理体

系中的户被称为“编户”。赋税、徭役的征派落实，政府均以 “户”为基础。因而对政府来说，

唯有将民众家口登载于册籍之上的户才是真实和有用的，而游离于户籍之外的人口或家成员对政

府没有使用价值。
从文献上看，“户籍”之名最早见于 《史记·始皇本纪》: 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这说

明战国时秦国即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户籍制度，它是什伍之律推行的基础。后世政府均把更多的民

众“家”单位及其成员纳诸户籍之中作为追求。《汉书·梅福传》: “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

子孙不免编户”。
政府通过不同方式增加编户数量。隋朝，官方将私人家奴婢酬赎，“使为编户”⑤。这实际是

增加了政府直接控制的人口数量。唐代不著户籍者被称为浮客，政府更希望将其 “编附”于户

籍体系中，并享受有户籍人口的待遇。证圣元年，凤阁舍人李峤上表指出: 逃人有绝家去乡，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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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通典》卷 7，食货。
《续通典》卷 7，食货。
《唐律疏议》卷 24，斗讼。
《汉书》卷 49，晁错传。
《隋书》卷 25，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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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本业，心乐所在，情不愿还，听于所在隶名，即编为户①。这一建议被采纳。而若干年编审一

次户口则成为不少王朝的规范性做法。
唐朝: 天下户，量其资产升降，定为九等，三年一造户籍，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

户部，常留三比在州县，五比送省②。
金代的户口登记称为计帐，三年编审一次。每逢编审之年， “自正月初，州县以里正、主

首，猛安谋克则以寨使，诣编户家责手实，具男女老幼年与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③。
明代初年，太祖下令建立户籍制度: “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

上户部，帖给之民。”④

清朝初年仍继承明朝的黄册制度，以此编审户口，摊派赋役。顺治三年规定: 三年一次编审

天下户口，责成州县印官，照例攒造黄册。其内容是原额、新增、开除、实在四项，称为 “四

柱”⑤。
综合以上，将民众生活单位尽可能纳入户籍体系之中是政府的追求，其对 “户”的重视程

度远胜于“家”。
( 2) 赋役征派落实以户为对象。政府摊派赋役须以已掌控的户及其成员为基础。
汉代即有以户为征收单位的户赋。晋朝有户调，按照当时户调之式: 丁男之户，岁输绢三

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⑥。东晋的户籍人口

更是政府赋役征派的依据，所谓“举召役调，皆相资须”⑦。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五年规定: 天下

人户，岁输布四尺⑧。
唐代分户等征收户赋，各有等差。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令: 每年税钱，上上户四千文，上中

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

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⑨。
宋代保甲制推行时期，司农寺乞废户长、坊正，令州县坊郭择相邻户三二十家，排比成甲，

迭为甲头，督输税赋苗役，一税一替。后又规定: 一邑之中当应大役者百家，而岁取十人，则九

十家出力为助，明年易十户，复如之。瑏瑠

明朝，根据赋役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长，…… 岁役里长一人，管摄

一里之事。……凡十年一周。先后则各以丁数多寡为次。瑏瑡

清代，前期赋税征收方式: 于每里之中，或五户或十户一单，于某名下注明田地若干，银米

若干，春秋应各完若干，分为十限，发与甲首，依次滚催，自封投柜瑏瑢。
政府在赋役征派中所以重视户而非家，除了户在其户口册籍之上、便于落实相关征派外，还

因为户具有以下特殊功能。
一是户具有便于分类的功能。政府以户为基础编审户口，而民众有身份、职业之别，政府通

过户籍加以区分和管理。
秦汉之后不少王朝有军户、工商户; 隋唐时期有主、客户之分或课户、不课户之别，还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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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卷 85，逃户。
《文献通考》卷 12，职役。
《金史》卷 46，食货。
《明史》卷 77，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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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卷 16，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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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杂户、奴婢户等区分。按照唐代制度，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无课口者为不课户。诸视流内

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废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为不课户①。不过，不

课户过多将直接影响政府赋税收入，因而会受到限制，或令其转化。武宗时将十五万奴婢转为两

税户②。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身份转化政策。金朝，其为户有数等，有课役户、不课役户、本户、
杂户、正户、监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③。明朝，凡户三等: 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

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④ 军户不许将弟男

子侄过房与人，脱免军伍⑤。
二是户具有便于分等的功能。民众家产、人丁数量不同，赋役承担能力有强弱。若不加区分

按人口平均摊派，则贫穷者无力承当，落实难度增大，甚至会逼迫民众脱离户籍体系。因而将民

户分等登记成为必要之举。
隋朝实行输籍定样，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

下⑥。根据唐朝制度: 凡天下之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 ( 每三年，县司注定，州司复之，然后

注籍而申之于省) 。每定户以仲年，造籍以季年，州、县之籍恒留五比，省籍留九比。⑦ 明朝实

行的也是三等户制。明初“因赋定役，每十年，大造黄册，户分上中下三等，差役照册佥定”⑧。
“其大小杂泛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户点差”⑨。成化十五年则有细分: 令各处差徭户分九

等，门分三甲，凡有差派，定民输纳瑏瑠。然一条鞭制度推行之下，户等的评定重要性降低了。
户的这些分类、分等功能建立在家庭财产和人丁等指标之上，以共同生活单位或经济单位边

界清晰的户为依据更便于评估和确认。相比而言，家则不像户那样容易进行分类和分等。
( 3) 户数还是地方行政机构设置废止、级别升降的依据。基于户籍所汇总的地方户数多少

最为中央政府所关注，它是地方州县等机构设置和升降等级的依据。因户数减少而裁减、合并地

方行政机构，这成为不少朝代政府的施政原则。东汉建武六年，刘秀下诏指出: “今百姓遭难，

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结果并省 “四百余

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瑏瑡 东晋时因荒郡人口较少，武帝接受范宁建议: 今荒小郡县，皆宜

并合，不满五千户，不得为郡; 不满千户，不得为县瑏瑢。户口增加则相应增加地方管理机构。隋

朝文帝“廓定江表，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瑏瑣。户数在地方行政机构等级设定中的作用更为

明显。唐代州县是地方基本行政单位，其中州分为上、中、下三级: 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

以上为中州，不足二万户为下州。县分为上、中、中下、下四级: 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

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不满一千户为下县。瑏瑤 宋朝的标准为: 四千户以上为望县，三

千户以上为紧县，二千户以上为上县，千户以上为中县，不满千户为中下县瑏瑥。元朝，县户口达

到一定数量即可升格为州瑏瑦。州的标准也以“以户为差”，“户至四万、五万者为下州，五万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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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者为中州”①。不同等级的州、县官员的品秩有别，官佐人数也有不同。这些都要以地方户数

统计作为基础和依据。另外，近代之前多数王朝对州县官员，特别是最基层的县官，采取了将辖

区户口增加作为其主要政绩予以奖赏的政策，有的还将奖惩结合起来。这种政策的推行表明，政

府意识到当时社会有一定数量的民众之家及其成员没有被纳入政府户籍体系之中，因而户籍管理

人口具有增长的空间。
( 三) 家、户的官私之别

应该说，家、户各有其功能和特征。家是民间百姓居住、生活单位，户则是官方管理单位。
这是从官、私角度看二者的最大不同。

家、户官私之别的另一层含义是，在各个历史时期，并非民众所组成的生活单位均被纳入官

方户籍体系之中，有一定数量百姓逃避入籍。前者为政府户籍人口，后者则为脱籍者、逃户等。
但这些脱籍、遁逃者客观上存在、生活于某一地。这会使特定时期官方所掌握的户数和百姓实际

家数存在差异。
纳入户籍的编户及其成员既要承担政府所摊派的赋税、徭役义务，同时也能获得户籍成员才

能享受的待遇。隋唐至清代科举制度下，应考者须为本地有户籍之人。移民须祖、父或本人在迁

入地入籍超过一定年数 ( 清朝规定为二十年以上) ，方准应试②。
由此可见，在地方管理上，户是政府建立和维护统治的直接基础。当然，在这一点上，家与

户不是对立的，户是家存在的户籍形式。但没有进入官方户籍体系中的家则未对政权的维系起到

支撑作用。
总体而言，家、户各有其功能，可以说民以家为居住和生活载体，政府则以户为征派赋役对

象。家及其成员既有被政府收纳于户籍之中者，也有游离于户籍体系之外者。从官方视角看，掌

握户及其成员数量最为重要，一定程度上讲，它是各朝政权存在和维系所需人力和物力来源

所在。

四、家、户内部成员范围和宗族中的家户

( 一) 家、户成员范围之异

近代之前，家、户内部成员范围总体上比较明确，但也有不一致的表现，这些不一致容易使

人产生认识歧义。对此有必要加以说明。
1． 家成员范围

家成员在近代之前表达中多称之为 “家人”。《周易》 ( 卷第四，下经) 对 “家人”范围的

解释为: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六亲和睦交相爱乐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

矣”。这“六亲”既有血缘关系成员，也有姻缘关系成员，由此形成三对家庭成员关系类型，即

亲子关系、兄弟关系和夫妇关系。我们可以说，六亲是 “家人”的核心范围。非血缘、姻缘关

系成员是不包括在“家人”之中的。
秦汉时期儒家学者对“家”形成过程所作说明也以此为认识基础。《礼记·礼运》: “今大道

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家的基本关系为亲子。在此基础上，“父子笃、兄弟

睦、夫妇和，家之肥也”。总之，父子、兄弟、夫妇六亲是家庭成员所形成的基本关系范围。颜

之推言: 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

矣③。这里的“三”指三对、六类亲属，与《周易》的认识相同。
后世人对“家人”的制度性规定在 “六亲”范围基础上有所扩展。根据 《唐律》: 若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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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卷 18，成宗纪。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391，礼部，学校。
颜之推: 《颜氏家训》，兄弟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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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犯，止坐尊长。《唐律疏议》对此解释为: 家人共犯者，谓祖、父、伯、叔、子、孙、弟、侄

共犯，唯同居尊长独坐，卑幼无罪①。这里所列“家人”类别均为血缘亲属，具体是指直系亲属

和父亲兄弟、本人兄弟、本人之子和兄弟之子。当然，这些血缘亲属的配偶也是 “家人”。
也有家人范围划分在此基础上有所缩小。元代人徐元瑞对 “家口”如此解释: 父母、妻子

并子之妻，谓之家口②。当然，这种缩小或许因 “家口”较 “家人”更为具体所致。另一元代

人胡祗遹对当时一家人的消费状况进行过估算: 父母妻子身，计家五口，人日食米一升，是周岁

食粟三十余石; 布帛各人岁二端，计十端; 絮二斤，计十斤; 盐醢酰油一切杂费略与食粟相

当③。两者均将本人和父母、妻子纳入家人范畴。这表明当时多数家庭的成员限定在这一范

围内。
需要指出，以上对家人范围的认识多基于血缘和姻缘关系远近，只有当着眼于 “家口”时，

才会以共同生活单位成员为基础。可见，家人在多数情况下超出了共同生活单位成员范围，实际

也超出了官方登录的“户”成员范围。这是家、户成员不一致的重要表现之一。
2． 家成员范围的扩展

若强调家人为同居同财成员，一些时期则将非血缘、姻缘关系成员甚至奴婢包括在内。
按照《唐律》: 为度关禁，若家人相冒，杖八十。《唐律疏议》云: 家人不限良贱，但一家

之人，相冒而度者，杖八十。根据 《唐律疏议》: 奴婢贱人，律比畜产④。在社会地位、家庭地

位上，他们是不能与家长或户主的血缘、姻缘成员相提并论的，法律上更是如此。但在当时社会

中，奴婢虽贱，却也是人的一种。从政府维护社会和家庭秩序的要求上看，他们须隶属于特定管

理单位。对私奴婢来说，主人及其家庭即是其管理人和隶属单位。政府将其视为特定家庭的

“家人”，意在使其获得主人的约束和控制。不过，即使在官方制度上将其视为 “家人”，他们也

是与主人的血缘、姻缘成员不一样的“家人”，或者可称之为“卑贱家人”。
3． 以同居单位为基础的家

由同居共爨的血缘、姻缘和收养关系成员所形成的生活单位是现代人对当代 “家庭”的定

义。它将非亲属成员排除在外。近代之前，这一认识也存在。元代人徐元瑞对 “本家”的解释

是: 一家之内，不分本房、别房，但同居者皆是，异姓者非⑤。同居或共同生活亲属均为本家

人，但不包括异姓成员，奴婢更不在其中。
4． 户成员范围

一般来说，户成员范围相对比较一致。不仅共同生活的血缘、姻缘等亲属要登记，而且依附

户主居住的朋、客和奴婢也要登记。不过在隋唐之前户内奴婢往往被视为家产的一部分，上引

《唐律疏议》已有这一表达。然而需指出，一些时期政府并不将所有家庭成员登记在册，而只登

录男性成员，甚至男丁。由此，户成员范围在官方册籍上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形。
( 二) 宗族管理中对家、户的使用

在宗族组织中，从广泛意义上讲，家不是成员隶属界限清晰的表达，人们多用 “房”来区

分。元朝人徐元瑞解释道: 本房 谓一家之内，伯、叔、兄、弟数房同居，除己身、父母、妻、
子孙及妇为本房外，其伯叔之类皆非也⑥。

一些宗族在族人义务承担和福利享有上以房为单位进行落实。但房之下兄弟分家各自形成独

立生活和经济单位，所以宗族组织也借用了官方管理方式，出现以户为单位的形式。进而在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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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卷 6，名例。
徐元瑞: 《吏学指南》，狱讼。
胡祗遹: 《县政要式》，匹夫岁费。见《紫山大全集》卷 23。
《唐律疏议》卷 5，名例。
徐元瑞: 《吏学指南》，户婚。
徐元瑞: 《吏学指南》，户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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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形成支、房、户的结构。
江南《范氏义庄规条》: 逐房计口给米，每口一升①。而该族在清代 “增定规矩”中有了

“户”的分配方式。其中有: 子孙年十六岁，本房房长同亲支父兄于春秋祭祀时，亲同诣祠中，

具申文正位验实。批仰典籍注籍给历至各门支本名一户米。年至六十以上加优老一户，七十以上

加二户，八十以上加三户，九十以上加四户。如内有无子孙者再加一户，如有废疾不能自营衣食

者再加一户。加给之数，通不得过五户。寡妇守节满三年者，本房房长及亲支保明批给本名一户

米，五年以上加一 户，十 年 以 上 加 二 户，十 五 年 以 上 加 三 户，二 十 年 以 上 加 四 户，过 此 不

加给。②

清嘉庆年间广东《海昌鹏坡陆氏颁胙条约》规定: 先期三日，各房长单开某户名增减丁数

细账，报明支长。支长刷造印票，照账誊注，至祠验发。……每户为一票，下注明丁数。支长先

验，发与本人收执，然后于祭毕，凭票支给。③

就家成员范围来看，近代之前较多的表达将家人范围限定于亲子、夫妇、兄弟等具有血缘、
姻缘等关系的近亲上，或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展，而不包括非亲属。但唐朝法律将共同生活的非亲

属甚至奴婢也纳入“家人”之中，这实际是为了强化户主、家长对其的约束责任，实际上，他

们只能被视为准家人。户成员范围多数情况下是将所有共同生活的亲属与非亲属成员登记在册，

但也存在仅登记男性成员或男丁的做法。宗族组织为了管理方便，在纯粹民间事务中借用官方

“户”的概念，这也可谓与时俱进的做法。

五、家、户大小之辨

就居住和生活单位一体的家、户来说，两者的成员数量即家规模和户规模应该是一致的。中

国历史上多数王朝也要求民众将家庭大小男妇一体登记在官府户口册籍上④。正因为如此，我们

借助历史时期的户、口数据，可以对当时的家庭规模有所认识。但两者不一致的情形也是存在

的，对此有所了解，才会避免陷入认识误区。
( 一) 户大于家

1． 违规情形下的户大于家

其意为，户成员数量多于家成员数量。这种状况的形成原因与不同时期户的管理制度和户单

位的赋役负担有关。它既有享受特权者荫庇亲属的做法，更多的则为普通百姓为减轻徭役而将家

口隐冒于大户或有特权者户名下，当然也有后者为获得劳动力主动或采取强制措施占有贫民小户

的做法，这有可能使登录在政府户籍上的户规模升高。
西晋之后分裂时期， “版籍尤为不明，或称侨寄，或冒勋阀，或以三五十户为一户苟避科

役，是以户数弥少”⑤。南燕慕容备德时，优迁徙之民，使之长复不役，民缘此迭相荫冒，或百

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以避课役⑥。北朝宗主督护制下， “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
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⑦。它显然非民众所愿。只有在官方控制民众力量变弱、
宗族势力增大的环境中才会出现这种状况。唐代文宗时，民众 “依富室为奴客，役罚峻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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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治: 《得一录》卷 1，范氏义庄规条。
余治: 《得一录》卷 1，范氏义庄规条。
费成康主编: 《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287—288 页。
即使在元朝，户籍登录也有规范要求: 署军民站匠诸色户计各乡保村庄丁口产业鼠尾簿一扇，各户留空纸一面于后，
凡丁口死亡，或成丁，或产业孳畜增添消乏，社长随即报官，于各户下，令掌簿吏人即便标注。凡遇差发、丝银、税
粮、夫役、车牛、造作、起发当军，检点簿籍，照各家即目增损气力分数科摊，不偏枯，不重并，使奸吏不能欺谩。
胡祗遹: 《县政要式》，县政要式。见《紫山大全集》卷 23。
《文献通考》卷 3，赋役。
《文献通考》卷 10，户口。
《魏书》卷 53，李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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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①。这都表明，在以户为赋役征派单位时代，将生活单位自成一家者合并登录的情形在一定

范围存在着; 另一种则为当官方势力削弱时，佃客成为豪富的私户，甚至变为奴仆，其在官方户

籍中“隐形”。
不同时期的政权为抑制这种现象，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南燕慕容备德时曾对 “百室合户”、

“千丁共籍”加以隐核，得荫户五万八千②。隋朝政府对此加以整顿。开皇年间: 高祖令州县大

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

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③。唐朝对冒户制定处分规则，

其做法为宋代所继承。我们从宋代袁采 《袁氏世范》对族人的告诫中可以看出，当时也存在冒

户现象: 人有已分财产而欲避免差役，则冒同宗有官之人为一户籍者，皆他日争讼之端由也④。
明朝针对诸家合户、规避徭役现象规定: 人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⑤。这种现象难以

消除。明朝中叶四川一带: 大户或十数姓相冒合籍，而分门百十家，其所报人户不过十数; 小户

二三门，或单门，先因无钱使用，人丁已尽报册，后或死亡，或败绝，而里书以其无新丁替补，

不与开除⑥。正统三年朝廷令四川官员: 取勘各府州县人户，有三姓五姓十姓合为一户者，俱各

另为立户，应当粮差，不许合户附籍⑦。而在户籍编审之时此弊仍然存在: 或每遇造册，有充军

匠、厨役及官医等户者“辄赂官吏，朦胧作带管; 却编畸零户为大户，俾应前役，以致负累失

所，逃亡者众”⑧。由此，户人口规模与实际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家人口规模将不符合。
一般来说，民众荫庇和隐冒家室或成员于大户之下，会在形式上使其户内人口 “增长”，但

也要看到，这些被荫庇、隐冒者特别是其中已婚配者多数并未与 “主人”形成共同生活单位，

不会导致其“家”人口实质性增加。另一种情形也存在，荫庇在大户中的人口并未都登录在官

方户籍之上，即“大户”未如实报告实际所庇人口。因而，这里的 “家”大于 “户”的认识建

立在可能性前提之上。
2． 制度规定下的户大于家

从上面户籍成员内容来看，户是一个同居共爨单位。原来生活在一起的亲子因儿子成人结婚

并分居另爨，则与父亲不再属于一户，而是两户。传统时期的区分规则基本上也是符合这一制度

的。但也有个别做法与此相左。清代直隶的保甲法规定: 有父者，子虽分居不得另占户⑨。由

此，分出生活的儿子仍是父亲户名下的成员，并体现在官方户籍上，因而会使户大于家。
( 二) 家大于户

依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共同居住、生活单位为表现形式的 “家”一般来说不会

大于户，但是实际情形并非如此。
1． 制度规则所导致的家大于户

一些朝代，政府对户人口的统计，主要针对赋役人口或人丁，因而登载于户籍上的户中人数

只是与该户相对应“家”的部分成员。在家庭人口数量特别是成年人数与赋税征收和徭役摊派

相关的时代，出于对利益的保护，不仅户人数不准，只是家人口的一部分，而且户数也与当地总

家数不合，即只有部分家庭登录在户籍册中。
宋代初年，通过每年户帐这种形式统计人丁变化。乾德元年太祖 “始令诸州岁所奏户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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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卷 52，食货。
《文献通考》卷 10，户口。
《隋书》卷 24，食货。
袁采: 《袁氏世范》卷下，治家。
《明史》卷 77，食货 1。
《明经世文编》卷 134，胡端敏公奏议。
《大明会典》卷 19，户口。
《明英宗实录》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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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须通勘”①。这是政府认可的登记方式，被登录的户人

口只是家中成员的一部分，户人口规模则会小于家人口规模。这种情形在宋代是明显的，不少地

区户规模只有 2 人上下。
2． 民众有意少登丁口所导致

为减少赋役人口故意少报丁口是普遍现象。这使登录的户人口数少于家人口数。少报丁口被

称为漏口。户有数口，止报一二，规免课役，谓之漏口②。
宋人马端临指出: 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

二口，可准周之下农夫。唐人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五十八口有奇，可准周之中次。自本朝

元丰至绍兴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于两口，则无是理，盖诡名子户漏口者众

也。③ 明朝，按规则“人户以籍为定”，但实际上 “富者家联数十丁，籍之所入者惟数丁耳; 贫

者家实无一、二丁，籍之所载乃与富者等，兹固里胥之弊耳”④。地方富户和里胥串通作弊，只

将少部分人丁登录在籍。
3． 采用假冒做法将“大家”细分为小户

家庭成员本来是一个生活单位，为避赋役而在形式上将部分成员分出，由此出现实际家成员

高于户成员状况。
宋朝征收赋税主要基于五等丁产簿，为降低等级，多有 “诡名隐寄，分开户籍，降就下等”

现象，有“一户分为三、四户或六、七户”者⑤。既然是 “诡名隐寄”，则意味着这些家人平时

生活在一起，只是在户籍上加以分析，因而“家庭”成员数会高于户成员数。
明朝宣德七年苏州知府况钟 “查核户役示”指出: 照得本府七县，即今攒造黄册，推收户

口田粮，盖是经久定制。近访得有等奸诈之徒，买求里书，作弊多端。本有业产，人丁服众，比

先造册，将亲儿子冒作分析出赘等项，隐蔽差役。及将乞养异姓人口，朦胧报籍，有兄弟叔侄花

分二户、三户，仍于一家住坐⑥。由此户籍之户增加，而诸户人仍为生活在一起的一家人，家口

之数高于户口之数。
由上可见，近代之前既有政府规则所导致的家户不一致，也有民众出于对利益的保护采取违

规做法少报丁口或富豪荫庇亲属、佃客等。
( 三) 户口数往往不能反映家庭人口变动状况

汉朝的上计制度即有官方户口数字与实际不符的问题: 汉宣帝于黄龙元年下诏指出: 上计

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⑦。故要求 “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

乱”⑧。
北宋大观三年，户部侍郎吴择仁上奏: 地官之职，掌户口版籍，寔赋税力役之所自出，民事

之先务也。今承平日久，生齿繁庶而天下所尚因仍旧籍，略加增损，具文而已，户口登耗无由

尽知。⑨

元朝官员指出: 我朝之于军民，一籍之后近则五七年，远者三四十年，略不再籍。孰富强，

孰贫弱，孰丁口增加，孰丁口消亡，皆不能知。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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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地方官“十年编审，但验粮多寡，为丁之损益，虚籍姓名，皆非实数矣”①。每十年

将原来的数字略加更改，抄写呈报。因此，明朝自洪武以后，口数与户数都是不可信的数字②。
清朝乾隆八年五月高宗谕军机大臣等: 直省地方，向来令造烟户册，以便清查户口，原欲其

确实可据，即偶遇赈济，亦得按册而稽，易于查办。乃有司奉行不力，多系虚开，有名无实，全

不足据③。
依据这些不准确的数据不仅难以掌握特定时期的户数状况，而且无法藉此认识家庭实际和

变动。
综合以上，近代之前不同时期家、户成员规模不一致的情形并非个别现象，甚至可以说是普

遍情形，只是不同王朝之间、同一王朝的前后时期差异程度有别。民众出于对利益的保护，寻求

庇荫、隐冒和申报户口时故意漏口，尤其是赋役繁重时代; 享受赋役特权者荫庇亲属、多占佃户

并不如实申报现象也很普遍。因而各个时期家大于户和户大于家两种情形均存在。故此，依据户

籍所统计的户数、口数，进而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的平均户规模，不能作为认识当时家庭人口实际

规模的依据，据此更难以进行家庭结构分析。

六、为什么是 “户绝”而不是 “家绝”
近代之前，没有子嗣、也未立嗣者所生活的家庭当夫妇去世之后则被政府认定为 “户绝”。

那么，为什么不称之为“家绝”? 笔者认为，原因有二。
一是一般情况下户成员范围小于家成员范围。如某男 ( 第一代) 有多个兄弟，自己结婚并

生有一个儿子 ( 第二代) ，长大之后为其娶妻; 其子生有女儿但无儿子 ( 第三代) 。其子 ( 第二

代) 至中年时，父母 ( 第一代) 去世，女儿 ( 第三代) 出嫁。按照立嗣规则，第二代无嗣者可

从其叔伯的儿子 ( 堂兄弟) 之子中过继。但因无合适过继对象不得不作罢。当子代夫妇 ( 第二

代) 去世后，这个单位则可视为“户绝”。然而，其父母的兄弟有子孙等后嗣，从同一祖父角度

看，该“家”并未断绝。这里的家绝可谓为同一房支之绝，一个房支的某一立户单位之绝可视

为户绝，但不能视为家绝。二是原来的独立生活单位在官方户籍中登记在册，承担有相应的义

务。“户绝”便意味着该立户单位在官方册籍中被 “销户”。
关于第一种情形，元代中统五年八月的制度对此有所说明: 随处若有身丧户绝别无应继之人

( 谓子侄兄弟之类) ，其田宅、浮财、人口、头匹尽数拘收入官，召人立租承佃④。这里将 “应继

之人”限制在“子侄兄弟”这些近亲中，当然实际生活中 “堂兄弟”的子侄也是可以立继的。
不过，官方在此强调的是，能够承当 “户绝”户头者为近亲。从广泛意义上讲，只要该家族尚

有人在，则不能称之为 “家绝”，但可称之为 “户绝之家”，即单独生活的那个 “家”没有后

人了。
明清两朝则扩大了有可能作为 “户绝”者 “应继人”的范围，即 “同宗”成员可以参与继

承。按照明律，“凡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者，所生亲女承分。无女者入官”⑤。清律与明律基

本相同，只是表述上有变化: 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人，所有亲女承受。无女者，听地方官

详明上司，酌拨充公⑥。这将降低“户绝”现象出现的概率。不过，那些没有多少家产者往往也

无近亲及同宗之人愿意做其后嗣，“户绝”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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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进入民国后，户籍管理的现代意义增强，制度规则对户的定义较以往变得清晰，其与家的区

别更为明确。
1931 年民国《户籍法》第 8 条规定: 户籍之编造，以一家为一户，虽属一家而异居者，各

为一户。这一规定中，户的确立范围不以亲属范围为基础，而以居住单位为分野。这是对近代以

来血缘、姻缘近亲分爨、两地分居增多状况的适应。当然，其对 “一家”范围没有说明，无疑

主要指近亲。比如父母和已婚儿子是一家人，但亲子分居两地，则属两户。民国三十年 ( 1941
年) 《修正户籍法施行细则》第五条，其分产而仍同居者亦各为一户①。我们认为，这里的分产

仍同居各为一户并非指分产后仍共同生活者，而是分产成两个生活单位者仍居住于同一院落等

情形。
解放后的立户制度与民国时期有相似之处。1951 年《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

如一家分居数处，分起伙食，相距较远者，或数家虽同居一处而经济各自独立者，均得分别

立户。
应该说，民国以来，户的确立原则比较清晰，同居还是分居、共财还是分财是分户还是合户

的核心。但对家或“一家”范围没有明确界定，家人指哪些人也未交代。这不便于人们认识当

代家庭、家户的异同。为弥补这一不足，本人作了探讨②，在此不再赘言。
( 责任编辑: 薛立勇)

AStudy on Functional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Family and
Households before the Modern China: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

Wang Yuesheng
Abstract: The content and function of family and household were both the same and different before

the modern China． This article analyzes function and its change between family and household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At the same time，the author still explores and compares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the composition and scope between family members and household members． According to the study，the
number of the household members in official registration was often only one part of the family members，
and therefore studying family scale and structure by use of the household data should be very cautious．

Keywords: Family; Household; Function; Institution; before the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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